
ICS 03.200 

CCS A 12 

 3302 
浙 江 省 宁 波 市 地 方 标 准 

DB3302/T 1123—2021 
 

 

 

全域旅游服务中心等级划分要求 

Specification for all-area tourism-based service centers 

 

 

2021 - 11 - 10发布 2021 - 12 - 10实施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浙
江
省
文
旅
标
技
委



DB3302/T 1123—2021 

1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提出。 

本文件由宁波市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波市全域旅游发展研究院、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宁波市天一文化和旅游信

息咨询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明力、鲁敏、金涛、李华敏、王元浩、陈荣、王光环、季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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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服务中心等级划分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全域旅游服务中心等级划分的依据、条件及评定的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由政府部门设立或政企合作设立的全域旅游服务中心的等级划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6354—2010 旅游信息咨询中心设置与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6354-2010定义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全域旅游服务中心  All-area Tourism-based Service Center 

为游客提供信息咨询、宣传展示、旅游投诉受理、交通集散、旅游预订、游客休憩、便民服务等一

站式、开放式、综合性、覆盖全域的旅游公共服务平台。 

3.2  

旅游咨询服务  Tourism Consulting Service 

为公众提供有关旅行、游览、休闲、度假等活动相关信息的非商业性咨询服务。 

[来源：GB/T 26354-2010，2.4] 

4 等级划分 

全域旅游服务中心的等级从高到低划分为三个等级，用“☆”的数量表示，即☆☆☆☆☆（五星级）、

☆☆☆☆（四星级）和☆☆☆（三星级）。 

等级的划分以第 6章为依据，按附录 A的规定进行通用项评价表和分级项评价表。 

5 等级划分的基本条件 

5.1 外立面明显位置应设置统一的 LOGO标识及名称（LOGO标识见附录 B）。 

5.2 应建立现代组织机构，有章程、岗位职责说明书、员工守则、教育培训、服务质量监督、安全管

理、员工管理、投诉管理等制度。 

5.3 应接入全市旅游咨询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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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三年内不应有已确认造成重大影响的诉讼。 

6 等级划分依据 

6.1 服务场所 

6.1.1 选址优先考虑访客集中的地点和场所，包括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地铁换乘枢纽、高速公路

服务区及下道口、城市商业、旅游景区周边及交通中心等游客集散地，宜与旅游集散中心相结合，具有

较好的可达性。 

6.1.2 建筑可独立设置专用服务场地。与其他建筑合设时，应拥有相对独立功能区，且保持基本稳定。 

6.1.3 服务场地的面积应不小于 40m
2
。 

6.1.4 主体建筑外部应设置相应的交通引导标识。 

6.1.5 内部装饰有地方特色。 

6.2 服务设施 

6.2.1 通讯设施 

6.2.1.1 移动通讯网络信号稳定，有免费的 WIFI。 

6.2.1.2 设置智能安防视频监控系统，公共区域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 

6.2.2 咨询设施 

6.2.2.1 应配备咨询台、访客座椅、咨询电话、电脑等现场咨询服务设施，能提供线上线下咨询服务。 

6.2.2.2 应配备触摸式自助查询设备，宜配备智能应答咨询设备、虚拟游览设备等其他设施，能实现

访客自助查询服务。 

6.2.3 展示设施 

6.2.3.1 应配备资料架、影视播放设备、文化展示设备，介绍所属辖区或城市旅游资源、旅游活动和

文化历史等相关信息，动态播放所属辖区或城市旅游形象宣传片，开展旅游宣传。 

6.2.3.2 应设置文化展示墙，传播社会文明和谐风尚。 

6.2.3.3 应摆放一定种类和数量的旅游宣传资料、文明旅游宣传资料和能体现所属辖区或城市历史文

化特色的报刊、书籍和实物。 

6.2.4 集散设施 

6.2.4.1 应配备面积与集散客运车辆及游客需求相匹配的停车场。 

6.2.4.2 内设规范清晰的交通引导标识、设置智能停车管理系统、安防视频监控系统，宜配备汽车充

电桩等服务设施。 

6.2.4.3 应配备全覆盖的语音播放系统、交通动态信息实时显示系统、多媒体信息播放设备及智能车

辆调度管理系统，提供旅游集散交通信息。 

6.2.5 商贸设施 

6.2.5.1 宜设置智能化餐饮自动售卖机，提供饮料、简餐等商品销售。 

6.2.5.2 应摆放旅游商品图册或实物，提供旅游商品的购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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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配套设施 

6.2.6.1 内部或周边应设有公共厕所。 

6.2.6.2 应配备座椅设备，提供休憩服务。 

6.2.6.3 应配备救助设备，如医疗急救箱、折叠担架、AED自动体外除颤机等。 

6.2.6.4 应配备轮椅、婴儿车、拐杖、雨伞、老花眼镜、针线包等必要的便民设备。 

6.2.6.5 应配备多种接口自助手机充电设备。 

6.2.6.6 应配备自助饮水机或其他饮水设备。 

6.2.6.7 应配备意见簿或意见箱。 

6.2.6.8 宜配备小件物品寄存设备，为访客提供物品寄存服务。 

6.2.6.9 宜配备母婴室、儿童游乐区等特殊活动空间。 

6.3 服务人员 

6.3.1 应配备与服务规模和能力相匹配的从业人员。 

6.3.2 应合理利用社会志愿者资源，建立人数稳定的社会志愿者团队，提供服务。 

6.3.3 应组织从业人员、社会志愿者参加满足上岗要求的业务技能培训，年培训率不低于 50%，并做

好培训记录。 

6.4 服务提供 

6.4.1 服务时间 

6.4.1.1 服务时间应对外公开，每天服务时间应不少于 8 h。 

6.4.1.2 因旅游季节差异或重大节庆活动需调整服务时间，应及时公布。 

6.4.2 服务项目 

应提供旅游咨询、交通集散、代订代售、邮政快递等服务。 

6.4.3 咨询服务 

6.4.3.1 提供现场咨询、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等多种咨询服务形式。 

6.4.3.2 年接待的游客咨询量不低于 3000人次。 

6.4.3.3 结合游客实际需求根据服务能力提供辖区、周边区县（市）和宁波全市的旅游产品。 

6.4.3.4 服务热线（电话）对外公示，且有人值守。 

6.4.3.5 应提供 2种及以上语言服务。 

6.4.3.6 每月及时上传旅游信息，准确和全面的反映辖区内旅游动态。 

6.4.4 交通服务  

6.4.4.1 提供所属辖区内的旅游交通信息和汽车租赁信息。 

6.4.4.2 开设途经全域旅游服务中心的旅游交通专线，准点率应不低于 85%。 

6.4.4.3 提供周边公交换乘服务。 

6.4.4.4 设置旅游观光巴士或景交车停靠点。 

6.4.5 代订代售服务    

6.4.5.1 代订代售辖区范围内的住宿产品，景区（点）、文化和旅游演艺产品的门票或套票。 

6.4.5.2 代订代售品牌旅游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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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3 代订代售辖区内地方特色农副产品及加工品。 

6.4.5.4 代订代售辖区内地方特色工艺品和手工制品。 

6.4.5.5 代订代售所在地特色文创产品。 

6.4.6 邮政服务 

6.4.6.1 提供纪念戳、本地纪念封、特色明信片等销售和邮寄服务。 

6.4.6.2 宜协助游客完成旅游商品快递寄送服务。 

6.4.7 其他服务 

6.4.7.1 宜举办旅游主题活动。 

6.4.7.2 宜举办、承办或参与以下活动： 

——主题旅游教育 

——旅游知识大讲堂 

——旅游公益活动 

——本地文化展览、艺术展示等 

6.5 内部管理 

6.5.1 计划目标 

应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应有工作总结。 

6.5.2 安全管理 

6.5.2.1 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应急预案。 

6.5.2.2 进行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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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全域旅游服务中心等级评价表 

A.1 概述 

本评分表分包括通用项评价表和分级项评价表。仅在通用项评价结果符合 A.2 要求时，才应进行分

级项评价。其中，分级项评价表共计 500分，包括： 

——服务场所 60分； 

——服务设施 150分； 

——服务人员 55分； 

——服务提供 200分； 

——服务管理 35分。 

划分时，各等级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应达到以下最低分数： 

——五星级全域旅游服务中心：420分； 

——四星级全域旅游服务中心：360分； 

——三星级全域旅游服务中心：300分。 

A.2 通用项评价表 

见表 A.1～表 A.3。 

表A.1 五星级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必备项评价表 

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结果 

1 外立面明显位置有统一的 LOGO标识及名称。  

2 
建立现代组织机构；有章程、岗位职责说明书、员工守则；有教育培训、服务质量监督、安全管

理、员工管理、投诉管理等制度文件。 
 

3 服务热线（电话）对外公示，且有人值守。  

4 加入全市旅游咨询管理系统。  

5 最近三年未受到已确认有责的诉讼。  

6 最近连续三次的复核分数均不低于 95 分。  

7 具有六年及以上旅游咨询运营服务。  

表A.2 四星级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必备项评价表 

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结果 

1 外立面明显位置有统一的 LOGO标识及名称。  

2 
建立现代组织机构；有章程、岗位职责说明书、员工守则；有教育培训、服务质量监督、安全管

理、员工管理、投诉管理等制度文件。 
 

3 服务热线（电话）对外公示，且有人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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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续） 

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结果 

4 加入全市旅游咨询管理系统。  

5 最近三年未受到已确认有责的信誉投诉或诉讼。  

6 最近连续三次复核分数均不低于 90 分。  

7 具有六年及以上旅游咨询运营服务。  

表A.3 三星级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必备项评价表 

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结果 

1 外立面明显位置有统一的 LOGO标识及名称。  

2 
建立现代组织机构；有章程、岗位职责说明书、员工守则；有教育培训、服务质量监督、安全管

理、员工管理、投诉管理等制度文件。 
 

3 服务热线（电话）对外公示，且有人值守。  

4 加入全市旅游咨询管理系统。  

5 最近三年未受到已确认有责的信誉投诉或诉讼。  

6 最近连续两次的复核分数均不低于 85 分。  

7 具有四年及以上旅游咨询运营服务。  

A.3 分级项评价表 

见表 A.4。 

表A.4 分级评价表 

序号 评价项目 
项目 

分值 

二级 

子项 

三级 

子项 

四级 

子项 

五级 

子项 
自评分 

1 服务场所 60      

1.1 选址布局合理  10     

 
选址布局在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地铁换乘枢纽、高速公路服务

区及下道口 
  10    

 选址布局城市商业综合体、特色步行街、A 级旅游景区周边   7    

 选址布局在其他场所   4    

1.2 场地和面积（专用和合用；专用面积）  20     

1.2.1 场地要求
 

  5    

 有专用的服务场地    5   

 和其他机构合设场地，有相对独立咨询接待功能区    2   

 服务场所的总面积≥100 m
2
       

1.2.2 面积要求   15    

 服务场地的使用面积≥1000 m
2
    15   

 服务场地的使用面积≥500 m
2
    10   

 服务场地的使用面积≥100 m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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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续） 

 服务场地的使用面积≥40m
2
    3   

1.3 标识项目  10     

 引导信息纳入道路交通公共指引标识牌，标识醒目   10    

 外部 500 m 范围内有相应的交通引导标识   5    

1.4 主题装饰  20     

 
内部装饰非常有特色，能体现所属辖区的独有的文化基因和旅游内

涵 
  20    

 内部装饰有特色，能体现所属辖区文化基因和旅游内涵   12    

 内部装饰普通无特色，缺乏文化和旅游 内涵。   5    

2 服务设施 150      

2.1 通讯设施  10     

2.1.1 移动通讯网络信号覆盖服务中心整体，信号稳定   2    

2.1.2 无线网络服务设施   4    

 
设置覆盖服务中心整体的专用 WIFI，供游客免费使用，并在显著位

置标示 
   4   

 
有公共 WIFI 信号覆盖服务中心整体，游客注册登陆后可免费使用，

并在内部标示 
   2   

 服务中心内没有 WIFI 信号覆盖    0   

2.1.3 设置智能安防视频监控系统，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   4    

2.2 咨询服务设施  21     

2.2.1 现场咨询服务设施   8    

 配备咨询台    2   

 配置访客座椅    2   

 配置咨询电话专线    2   

 配置电脑处理网上咨询服务    2   

2.2.2 自助查询服务设施   8    

 配置联网且能正常使用的触摸屏终端查询设备（自助查询一体机）    4   

 配置联网且能正常使用的智能平板查询设备    4   

2.2.3 配有虚拟游览设备（如 AR、VR设备等）   5    

2.3 展示服务设施  45     

2.3.1 配备有多种展示设备   10    

 资料架    1   

 影视播放设备    2   

 实物展示架（台）    1   

 全景沙盘    3   

 AR/VR 展示设备    3   

2.3.2 
旅游主题文化墙（如志愿者服务、旅游形象宣传、文明旅游宣传等

内容） 
  10    

2.3.3 宣传展示资料   25    

2.3.3.1 10 种以上（含 10 种）介绍所属辖区的旅游宣传资料（每种 0.5 分，    5   

浙
江
省
文
旅
标
技
委



DB3302/T 1123—2021 

9 

表A.4 （续） 

 最高 5 分）       

2.3.3.2 
10 种以上（含 10 种）宁波大市及其他县市区的旅游宣传资料（每

种 0.5 分，最高 5 分） 
   5   

2.3.3.3 文明旅游宣传资料    2   

2.3.3.4 
展示所属辖区历史文化特色的书籍和报刊（如相关的名人传记、历

史故事、地方志、摄影集等作品）（每种 2 分，最高 8 分） 
   8   

2.3.3.5 

展示所属辖区或宁波的特色历史文化图片或实物（如非遗文化展示

陈列、旅游摄影作品、旅游宣传画、非遗技术展示品等，每种 1分，

最高 5 分） 

   5   

2.4 旅游集散服务设施  26     

2.4.1 停车场面积与集散客运车辆及游客需求相匹配   5    

2.4.2 停车场大小停车位比例恰当   2    

2.4.3 停车场地面采用可渗透地表铺装材料，宜采用生态停车场设计   2    

2.4.4 停车场内外设有规范清晰的交通引导标识   2    

2.4.5 设有专职管理人员   2    

2.4.6 设有智能车牌识别管理系统   3    

2.4.7 设有智能安防视频监控系统   5    

2.4.8 设有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5    

2.5 商贸服务设施  8     

2.5.2 旅游商品自助售卖机   4    

2.5.3 餐饮销售设备（如饮料售货机、咖啡贩售机等）   4    

2.6 配套服务设施  40     

2.6.1 厕所   15    

 内部配有 A 级旅游厕所    15   

 内部配有专用厕所    10   

 周边 100 m 范围内有公共厕所    8   

 周边 300 m 范围内有公共厕所    5   

 周边 500 m 范围内有公共厕所    2   

2.6.2 小件物品寄存设备   3    

2.6.3 座椅或其他可供游客使用的休息设备   3    

2.6.4 
配备必要的医疗急救设备如医疗急救箱（2 分）、体温计（1分）、

折叠担架（1 分）、AED 自动体外除颤机（3 分）等（最高 8分）。 
  8    

2.6.5 
配备轮椅、婴儿车、拐杖、雨伞、老花眼镜、针线包等必要的便民

服务设备(每项 1 分，最高 5 分） 
  5    

2.6.6 配有多接口手机充电设备   2    

2.6.7 配有自助饮水机或饮水设备   3    

2.6.8 意见薄或意见箱   1    

3 服务人员 55      

3.1 从业人员数量  5     

 专职工作人员≥5 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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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续） 

序号 评价项目 
项目 

分值 

二级 

子项 

三级 

子项 

四级 

子项 

五级 

子项 
自评分 

 专职工作人员≥3 名   3    

 专职工作人员≥1 名   1    

3.2 从业资历  5     

 4 年以上不少于 50%   5    

 4 年以上不少于 30%   3    

 2 年以上不少于 50%   1    

3.3 学历（取分值最高的一项）  5     

 大学本科以上占 30%   5    

 大学专科以上占 75%   3    

 大学专科以上占 50%   1    

3.4 志愿者服务  10     

 年均≥100 人次   10    

 年均≥60 人次   5    

 年均≥30 人次   2    

3.5 人事管理规范，与专职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5     

3.6 从业人员统一着装上岗，并佩戴标识和岗位标牌  5     

3.7 员工培训  20     

3.7.1 工作人员年培训率   10    

 100%    10   

 ≥80%    8   

 ≥70%    6   

 ≥50%    2   

3.7.2 培训内容贴近工作岗位要求，有针对性   10    

 定期培训记录，内容丰富，可操作性强    10   

 不定期培训记录，内容较丰富，可操作性较强    5   

 培训记录内容简单，可操作性不强    3   

 无培训记录    -3   

4 服务提供 200      

4.1 服务时间  5     

4.1.1 服务时间对外公示   1    

4.1.2 每天服务时长不少于 8 h   2    

4.1.2 能根据旅游季节的差异或重大节庆活动调整服务时间   2    

4.2 服务项目  15     

4.2.1 旅游咨询服务   3    

4.2.2 交通集散服务   4    

4.2.3 代订代售服务   3    

4.2.4 邮政快递服务   3    

4.2.5 其他服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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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续） 

序号 评价项目 
项目 

分值 

二级 

子项 

三级 

子项 

四级 

子项 

五级 

子项 
自评分 

4.3 旅游咨询服务  45     

4.3.1 
能提供现场咨询、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等 3 种（含 3 种）以上咨询

服务形式 
  5    

4.3.2 年访客咨询接待量   10    

 大于 2 万人次    10   

 大于 1 万人次    5   

 大于 5000 人次    3   

 大于 3000 人次    1   

4.3.3 旅游信息咨询和产品推荐范围   5    

 能提供宁波全市范围内旅游信息咨询和产品推荐    5   

 
能提供所在区域及周边 2 个以上区（市）范围内旅游信息咨询和产

品推荐 
   3   

 能提供所在区范围内旅游信息咨询和产品推荐    1   

4.3.4 
现场能提供 2 种（含 2 种）以上语言服务（如中文、英语、韩语、

日语） 
  5    

4.3.5 月度上传有效旅游信息数量   10    

 不少于 20 条/月    10   

 不少于 10 条/月    5   

 不少于 5 条/月    3   

4.3.6 
上传至旅游咨询管理系统中且录用的旅游信息能及时、准确和全面

的反映辖区内旅游动态。 
  10    

4.4 旅游集散服务能力  50     

4.4.1 拥有一定的数量且以服务中心作为始发点的旅游线路   20    

 6 条以上    20   

 3 条以上    15   

 1 条以上    10   

4.4.2 发车准点率   5    

 98%以上    5   

 90%以上    3   

 85%以上    2   

4.4.3 交通换乘服务   20    

4.4.3.1 
500 m 米范围内有公共交通服务站点（如地铁站、公交车站、客运

站等） 
   5   

4.4.3.2 500 m 范围内公交线路数量    10   

 6 条以上，能达到全市各主要景区、商业中心和主要交通枢纽     10  

 3 条以上，能到达所属辖区内的景区、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     5  

 1 条以上公交线路     2  

4.4.3.3 公交运营的班次和运营时长能满足游客需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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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续） 

 

 B  

序号 评价项目 
项目 

分值 

二级 

子项 

三级 

子项 

四级 

子项 

五级 

子项 
自评分 

4.4.4 提供直达景区的景区交通换乘服务   5    

4.5 代订代售服务能力  20     

4.5.1 住宿产品代订   8    

 能代订全市范围内各类住宿产品    8   

 能代订 3 个区（市）县范围内的各类住宿产品    6   

 能代订所在行政区范围内的各类住宿产品    3   

 代订所在景区内的住宿产品    1   

4.5.2 景区（点）门票、套票代订代售   8    

 代售全市范围内的主要景区（点）门票    8   

 代售 3 个区（市）县范围内主要景区（点）门票    6   

 代售所属辖区内的景区（点）门票    3   

 代售所在景区（点）门票    1   

4.5.3 代售所在地范围内文化演艺类产品门票   4    

4.6 旅游商品服务能力  30     

4.6.1 能提供宁波品牌旅游商品代订代售，且数量不少于 5 种类。   10    

4.6.2 能提供地方特色农副产品及加工品代订代售，且数量不少于 5 种。   5    

4.6.3 能提供地方特色工艺品和手工制品代订代售，且数量不少于 3 种。   5    

4.6.4 能提供宁波及地方特色文创产品的代订代售，且数量不少于 10 种。   10    

4.7 邮政快递服务能力  10     

4.7.1 提供信件和特色明信片邮寄服务   5    

4.7.2 能协助游客完成旅游商品快递寄送   5    

4.8 其他服务  25     

4.8.1 过去一年内曾举办过旅游主题推介活动   5    

4.8.2 过去一年内曾开展主题旅游教育活动   5    

4.8.3 过去一年内曾举办或承办旅游公益活动   5    

4.8.4 过去一年内曾举办或承办本地文化展览、艺术展示等活动   10    

5 服务管理 35      

5.1 制定了年度工作计划，并有相应的工作总结。  10     

5.2 安全管理  25     

5.2.1 安全管理制度健全   5    

5.2.2 安全人员配备充分   5    

5.2.3 制定了周密可行的安全管理应急预案   5    

5.2.4 
安全档案齐全，有工伤事故、安全教育、违章记录、安全奖惩、隐

患整改等档案记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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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 录 B 

（资料性） 

全域旅游服务中心标识 

全域旅游服务中心标识包括标志、中文名称和英文名称，标识固定标志样式和标志色彩规范见图

B.1，标志、中文名称和英文名称可组合应用，应用时应等比例放大或缩小。 

——标志采用“i”为符号要素。 

——中文名称的字体为方正粗宋体，英文名称的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 

——可正色应用和反色应用。 

 

图B.1 全域旅游服务中心标志样式和色彩规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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